附件
清远市2026年中考借考申请表

	考生姓名
	
	性别
	
	考生号
	

	身份证号码
	
	所在学校
	

	户口所在地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借考原因
	

	借考承诺
	由于本人不符合《关于清远市2026年初中毕业生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报名的通知》(清招考委〔2025〕2号)的有关要求，本人知悉并自觉遵守清远市中考关于借考考生的招生政策，承诺在考试成绩公布后，按上述文件要求，凭准考证、身份证或户口簿到清远市招考办开具成绩证明，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中阶段学校录取，如特殊原因需在清远市继续就读高中阶段学校，将按清远市中考政策要求，只能填报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不含中职三二分段专业）及民办学校自费生招生计划。
考生签名：              监护人签名：             2025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招考办
意 见
	            招考办（盖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只供具有我市九年级学籍的应届毕业生，如户籍、学籍等条件未达到我市中考报名条件的考生申请在清远市报名参加中考时使用。

    2.此表一式两份，一份学校存底，一份交县（市、区）招考办备案。



